川政办字〔2020〕26号

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转发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对

特殊困难家庭人员救助的意见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特殊困难家庭人员救助的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3月26日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
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　　  　　      2020年3月26日印发


